
2017 年 12 月，国务院印发
《关于环境保护税收入归属问题
的通知》。通知提到，为促进各地
保护和改善环境、增加环境保护
投入，国务院决定，环境保护税
全部作为地方收入。《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已由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6 年
12 月 25 日通过，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环境
保护领域的重视程度，不管是在
法律层面还是政策层面都对环
保事业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这
个过程中，环保社会组织组织在
专业性、持续性、动员能力、执行
能力等方面的优势越来越得到
社会以及政府的认可。环保社会
组织在提升公众环保意识、促进
公众参与环保、开展环境维权与
法律援助、参与环保政策制定与
实施、监督企业环境行为、促进
环境保护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
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

2017 年 3 月， 民政部网站
公布了环境保护部、民政部共同
出台的《关于加强对环保社会组
织引导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指导
意见》。《意见》指出，以环保社会
团体、环保基金会和环保社会服
务机构为主体组成的环保社会
组织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
色发展的重要力量。

《意见》还提出，到 2020 年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健全环保社
会组织有序参与环保事务的管
理体制，落实综合监管，完善环
保社会组织引导发展政策措施，
基本建立政社分开、 权责明确、
依法自治的社会组织制度，基本
形成与绿色发展战略相适应的

定位准确、功能完善、充满活力、
有序发展、诚信自律的环保社会
组织发展格局。

2017 年 3 月 9 日下午，十
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
心举行记者会。时任环境保护部
部长陈吉宁表示，要引导和支持
非政府组织健康有序地参加环
保工作，支持公益组织开展相关
环保活动，凝聚社会力量，最大
限度地形成污染治理和保护环
境的合力。 事实上，除了开展一
些环保宣传活动，环保公益组织
还可以通过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深入参与到环保事业中，让破坏
环境的违法行为得到应有的惩
罚。这一点也得到了相关法律的
明确保障。

2015年 1月 1日， 新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明确规

定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对污染
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的行为， 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
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相关
社会组织， 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
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信誉良
好的社会组织， 可以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
理。 新法扩大了环境公益诉讼的
主体， 对增强公众保护环境的意
识、树立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理念、
及时发现和制止环境违法行为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近两年来，由环保公益组织
发起的公益诉讼案件在全社会
范围内引发了极大的反响，同时
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对污
染企业或个人产生了极大的威
慑力。此外，自 2017 年 7 月 1 日
起，试点两年的检察机关提起公

益诉讼制度正式在全国范围内
全面实施。这意味着在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领
域，当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
持续受到侵害， 对经过诉前程
序，相关机关或社会组织没有提
起民事公益诉讼，或者行政机关
拒不纠正违法行为或不履行法
定职责的，作为“国家队”的各级
检察机关都将可依法提起公益
诉讼。两者的结合为推动环境保
护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持。

政策支持、制度保障，未来
将会有更多环保公益组织出现，
现有环保公益组织也会更加专
业和强大。各类公益组织将在各
自的细分领域发挥作用，共同推
动环保事业的发展，提高公众的
环保意识和参与意识。

2017 年 1 月 25 日上午，被
媒体称为“常州毒地”案的环境
公益诉讼案宣判。根据江苏省常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北
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
所（自然之友）和中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两个
环保组织败诉， 两组织须承担
189.18 万元的案件受理费，天价
诉讼费引起社会强烈关注。如此
高的诉讼成本，明显超出了环保

公益组织的承受能力，也会打击
民间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
积极性。

据了解，一起环境公益诉讼
的经济成本要远高于一起普通
诉讼，而案件受理费仅仅是成本
中的一部分。环境公益诉讼的经
济成本由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
两大部分构成，前者除包括案件
受理费外， 还有申请费以及证
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理算人员

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
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
工补贴等部分构成。但在环境公
益诉讼中，往往庭辩双方争执的
最多的就是鉴定问题，其鉴定费
用少则几十万元，动辄几百万甚
至上千万元。

另外， 环境公益诉讼中的
律师费用也远高于传统诉讼。
尽管律师费由委托人与律师在
遵循自愿有偿的原则下协商确

定， 但其最终数额取决于代理
该法律事务所耗费的时间、法
律事务本身的难易程度以及办
案所需的其他成本支出。 业内
人士表示， 环保组织提起诉讼
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所以不应该让环保组织来承担
高额的诉讼成本， 应该建立相
应的机制对其提供保障， 否则
会严重打击公益组织提起公益
诉讼的积极性。

环保公益组织全面介入环保工作
■ 本报记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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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诉讼费引发各界强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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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2016 年 2 月 3 日， 宁夏中
卫市中院受理了中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分别
诉中卫市美利源水务有限公司、
宁夏蓝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宁

夏华御化工有限公司、宁夏大漠
药业有限公司、宁夏中卫市大龙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宁夏瑞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宁夏明盛染化
有限公司、中卫市鑫三元化工有

限公司 8 起土壤污染损害赔偿
公益诉讼系列案件。

2017年 8月 28日，宁夏腾格
里沙漠污染公益诉讼系列案在宁
夏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调解

结案。 经调解，涉案 8家污染企业
在投入 5.69亿元用于修复和预防
土壤污染资金基础上， 再承担环
境损失公益金 600万元。 该案的
判罚创下了公益诉讼的纪录。

腾格里沙漠污染公益诉讼一审调解结案案例 2

� � 深圳红树林生态公园，由政府委托基金会管理，实现了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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